

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
行政处罚告知书
粤中南头执罚告〔2026〕228 号
名称：中山市粤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2000MA7K32CL8E
法定代表人：黄*云
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南路幸福里 8 号对面（盘
鸿永厂房四楼）
[bookmark: _GoBack]本机关（单位）于 2026 年 6 月 10  日对你单位涉嫌提交虚  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变更登记  立案调查。经调查，2025 年 10 月 11 日，你单位的委托代办人  郑*林， 向中山市南头镇市场监管分局申请办理住所变更登记。 根据代办人郑*林提交的其与你单位股东曾*芝的微信聊天记  录， 以及曾*芝提供的编号为粤（2019） 中山市不动产权第  0037125 号不动产权证书，可确认你单位本次变更登记填报的  经营场所为该不动产对应的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南路 68 号厂房四  楼。但你单位办理本次住所变更登记时，未向南头镇市场监管  分局提交该经营场所的租赁及合法使用证明材料。经向不动产  权利人盘*永核实，其确认案涉厂房四楼自建成后一直空置，
从未对外出租、出借，未将该场地提供给你单位及黄*云、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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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连、曾*芝等人使用，亦无他人私自占用该场地。据此认定， 你单位在本次登记提交的《中山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  信息申报表》中，虚构场地租赁关系，虚假填写使用权取得方  式为租赁，使用期限为 2025 年 9 月 23  日至 2026 年 9 月 22  日，
填报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。你单位以提交虚假材料、隐瞒经营  场所无合法使用权的重要事实，骗取公司住所变更登记，其行  为构成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  公司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。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，你单位  代办人郑育林的询问笔录，你单位登记住所权利人的询问笔录， 询问通知书，其他证据提取清单等证据证实。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三 十条第一款“申请设立公司，应当提交设立登记申请书、公司 章程等文件，提交的相关材料应当真实、合法和有效。”的规 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五十条“违反本法 规定，虚报注册资本、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 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， 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，对虚 报注册资本的公司，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五以下的罚款；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 瞒重要事实的公司，处以五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 节严重的， 吊销营业执照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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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员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的规定， 由 于你单位有下列情形：“2.采取其他一般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 实”，按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 1 条，你单位属于从轻裁量档次。本机关（单位）拟对你单位 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罚款人民币柒万元整 (¥70000）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条、第四十四条 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  日内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或到南头镇光明北路 35 号进行陈述、 申辩。逾期未陈述、申辩的，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联 系 人 ： 梁 占 安 （ 19121697879  ） 、 吴 宝 珠 （19121697946）
联系电话：0760-22502511
[image: ]单位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光明北路 35 号
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
（印章）
2026 年 6 月 29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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